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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6民初8440号
杭州众车纷享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来晓敏诉被告杭州众车纷享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
2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制普通
程序审判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298号

李小红：本院受理原告郑月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
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687号

项智华：本院受理原告郑彩凤与被告项智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
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288号

金晓峰：本院受理原告裘荣法与被告王春雷、金
晓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948号

祝仕：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1948号原告
余璐洁与被告祝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7日上午9:10在本院诉
调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371号

叶鑫铭：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2371号原
告杨福太与被告叶鑫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17日上午9:30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3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570号

王建云：本院受理原告李红梅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
民初75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146号

杭州一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锐
诉被告杭州一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06月08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50号

孙钲镒:本院受理原告蔡园园诉被告孙钲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8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573号

杭州牧马人科技有限公司、刘安波、刘光跃:本院
受理原告钱浩诉被告刘安波、叶兴波、蔡航、刘光跃、
杭州牧马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
初45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114号

杭州中太元三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宋小
军诉被告杭州中太元三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
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3号

雷金来（公民身份号码：5122231975****
8991）、安保民（公民身份号码：6121251963****
1019）：本院受理的原告杜春明诉被告雷金来、安保
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2179.64元；2.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日08时45分在
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2869号

贾传康（公民身份号码：3403221989****
6017）：本院受理的原告施静涵诉被告贾传康同居关
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初1286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原、被告所生之女贾沐辰由原告施静涵
抚养，随原告施静涵生活，被告贾传康自2020年12月
起，每月支付女儿抚养费150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时
止；二、驳回原告施静涵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原告施静
涵承担50元，由被告贾传康承担250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9083号

宁波欣月工艺品有限公司、高传江（公民身份号
码：5223211995****763X）：本院受理的原告义乌
市瑞沃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欣月工艺品有限公
司、高传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03
民初9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义
乌市瑞沃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欣月工艺品有限
公司签订的编号为RG19120192-2的《采购合同》；
二、被告宁波欣月工艺品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原告义乌
市瑞沃服饰有限公司定金2976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高传江对被告宁波欣月工艺
品有限公司上述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44元，公告费350元，合计894元，由被告宁波
欣月工艺品有限公司、高传江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533号

倪中猛（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710240575）：
本院受理的原告栾坤诉被告倪中猛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告知独任审判员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8日上午9
点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2443号

李永廷（公民身份号码：4505211958****
3405）、杨东（公民身份号码：4505121982****
0012）、杨进（公民身份号码：4505121986****
0017）、杨梅（公民身份号码：4505121984****
0024）：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坚吉诉被告李永廷、杨东、
杨进、杨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一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21万元，并支付利息78688元（自
2018年8月1日起暂算至2020年11月20日，之后以
21万元为计算基数，按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4倍另计至实际履行日止），以上合计288688元；
二、判令被告在继承杨有新遗产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清
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6月03日
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2971号

德江县金道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与被告张文、德江县金道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张文支付原告保
险垫付款184628.2元，及按年利率7.5%计算从2019
年7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为769.28
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文支付原告实现债权
所支付的律师费11077.69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德
江县金道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第1、2项
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0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87号
宋东旭、游少平：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宋东旭、游少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31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5477号

黄君灵：本院受理原告于洋与被告黄君灵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212民初154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99号

张四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张四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一
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4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43号

张军凯、朱千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晓荷贸易有
限公司与被告张兴伟、张军凯、朱千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3日下午13时
3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38号

吴郭建：本院受理原告胡东辉与被告你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503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325号

王晶晶：原告张河平与被告王晶晶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519号

夏正雄：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宝瑞服装辅料
有限公司与被告夏正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12民初1451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118号

李贵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李贵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
我院（惠风西路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120号

李贵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李贵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我
院（惠风西路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450号

汪剑斌（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87****
3616）：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兴兴建材店
与被告汪剑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材料款7348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该案定于2021年6月
3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037号

汪隆生（公民身份号码：6124011981****
1479）：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汪隆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206民初70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1、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
赔偿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保险金损失2000元。2、被告汪隆生应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金损失310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负担150
元，被告汪隆生负担225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413号

侯垒（公民身份号码：4104231978****8838）：
本院受理原告饶素琼与被告侯垒健康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6民初74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侯垒应赔偿原告绕素琼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
的各项损失共计56008元中的80%计44806.40元，该
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
绕素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200元，减半收取600元，由
原告饶素琼负担120元，被告侯垒负担480元，公告费
350元，由被告侯垒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
制执行。上述受理费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
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交通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388号

侯绪文（公民身份号码：3210231988****
1414）：本院受理原告张俊与被告侯绪文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
被告支付宁波梅山美的样板房项目拖欠的工程款
14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标
准为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
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464号

杨金传（公民身份号码：3408231976****
5839）：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士杰汽配
店与被告杨金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746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金传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士杰
汽配店货款28950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649元，减半收
取324.5元及公告费350元，由被告杨金传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174号

文军（公民身份号码：6123221987****4813）：
本院在审理原告吴成鑫与被告文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
初7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文军应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吴成鑫借款275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88元，减半收
取244元及公告费350元，由被告文军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592号

王佳家（公民身份号码：5303812000****
2554）:本院受理原告牟松林与被告王佳家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微法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欠款29046.60元；2、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9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566号

赵伟（公民身份号码：3421271976****2713）：
本院受理原告闫凤侠与被告赵伟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蔬菜款
912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192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市场贷款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2、本
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31日13时
30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461号

覃红心（公民身份号码：4308021980****
2716）：本院在审理原告陈才祥与被告覃红心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6民初7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覃红心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
陈才祥借款1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及公告
费350元，由被告覃红心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630号

陈概（公民身份号码：5002421991****3270）：
本院受理原告刘克飞诉被告陈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
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现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15万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还款之
日止的利息；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8
日8时4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91号

何大龙（公民身份号码：4130281978****
0039）：本院受理原告徐梅诉被告何大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现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3600
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8
日9时2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3民初4889号

陶陈翔：本院受理的原告唐斌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13民初488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陶陈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唐斌杰借款90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即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175元，减半
收取1087.5元，由被告陶陈翔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642号

枚孟孟：本院已受理（2021）浙0213民初642号原
告宁波滕头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日9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